
附件1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质量强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鼓励区行业组织（包括协会、学会、联盟）、孵化器、园区、企业在本行业、本园区、本企业组织推广卓越绩效、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和“五小”（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创新等质量提升活动。根据培训职工和解决课题数量以及产出成效等指标综合评价，择优资助，每年给予每个行业组织（包括协会、学会、联盟）、孵化器、园区、企业不超过10万元一次性资助，全区每年资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对先进推广个人给予通报。
资助标准规定：
1.按照推广成效，分为10万元、8万元、6万元三级资助档次，全区每年资助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2.对先进推广个人给予通报并颁发证书。

（二）申报规定：申报项目和条件以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征集通知为准。

工作程序规定：
1.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发布通知征集，符合条件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由所在企业、组织自主进行申报。
2.区质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审，确定资助档次并公告。

（四）特殊情况规定：其他各级质量协会评选的奖项不属于资助范围。



